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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健全信託業之經營與發展，保障委託人及受益人之權益，特制定本法。

【立法說明】

一、明定本法之立法宗旨及其適用順序。

二、現有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雖亦以信託方式經營，但其設立之初尚無本法可

為依據，而係納入證券交易法加以規範，為避免引起法律上適用之疑慮，

於本條文明定排除適用。

三、97 年 1 月 16 日修正說明： 

法律間之適用關係，應為明確規定，第 1 項規定欠缺明確，爰予刪除。 

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核准設立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及依據都市更新條例核准設立之都市更新投資信託公司，其管

理規範應適用個別法律相關規定。如無兼營信託業務，應無本法之適

用，第 2 項爰予以刪除。 

第二條 

本法稱信託業，謂依本法經主管機關許可，以經營信託為業之機構。

【立法說明】

明定信託業之定義。

第三條 

銀行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兼營信託業務，適用本法之規定。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之規定兼

營信託業務之特定項目，其符合一定條件者，或證券商兼營信託業務之特

定項目，應申請主管機關許可；經許可者，適用本法除第十條至第十五

條、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條及第四十三條以外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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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說明】 
一、明定銀行兼營信託業時，亦適用本法之規定。 

二、97 年 1 月 16 日修正說明： 

銀行經主管機關許可兼營信託業務，第 1 項已明定適用本法之規定，

「視為信託業」之文字核屬贅語，爰予刪除。 

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64 條規定，增訂第 2 項規定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兼營信託業務之特定

項目，其符合一定條件者，應申請主管機關許可，並適用本法之規定，

但排除第 10 條至第 15 條 (信託業設立及變更)、第 38 條 (信託業公積之

提存)、第 39 條 (業務財務報告之編製)、第 40 條 (信託業自有財產運用

範圍)，及第 43 條 (信託業因業務或財務顯著惡化之處理) 規定之適用。 

由於投信投顧事業之行業性質、組織架構或業務內容與信託業或兼營信

託業之銀行不盡相同，爰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72 條，增訂第 3

項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所得兼營之特定業務項目

範圍、申請主管機關許可應具備之條件、不予許可與廢止許可之情事、

財務、業務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 

【相關法律】 
銀行法 

第 28條 

商業銀行及專業銀行經營信託或證券業務，其營業及會計必須獨立；其營運

範圍及風險管理規定，得由主管機關定之。 

銀行經營信託及證券業務，應指撥營運資金專款經營，其指撥營運資金之數

額，應經主管機關核准。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銀行經營信託業務，準用第六章之規定辦理。 

銀行經營信託及證券業務之人員，關於客戶之往來、交易資料，除其他法律

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對銀行其他部門之人員，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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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函令】 
一、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信託業務規定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 年 09 月 01 日金管銀外字第 10400192770 號令 

一、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得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11 款規

定，辦理總行 (或外國銀行申請認許時所設分行) 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外

幣信託業務。 

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以信託方式辦理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10 款業務者，亦適用本規定。 

二、前點業務之辦理，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於業務面不受

信託業法、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與期貨交易法之限制，包含下列各項： 

管理、運用與處分信託資產之種類及範圍； 

專業投資人應符合之資格條件； 

商品應經同業公會或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備查或申報生效之規定； 

從事推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之規定。 

三、第一點業務之交易對象以中華民國境外客戶為限，且受託投資標的，除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計價幣別不得為新臺幣； 

連結標的不得為新臺幣匯率、新臺幣利率指標或新臺幣計價商品； 

投資標的組合內容不得涉及新臺幣計價商品。 

四、下列受託投資標的，得不受前點所稱投資標的組合內容不得涉及新臺幣計

價商品之限制： 

境外基金，但其投資於中華民國證券市場之比率不得超過其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五十。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含新臺幣級別之多幣別基金之外幣級別。 

外幣計價國際債券 (含寶島債) 得不計入投資於中華民國證券市場比率限制

之計算範圍。 

五、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辦理第一點業務，應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

忠實義務，除應充分說明該信託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及充分揭露



6 信託業法函令解析 

其風險外，並應就下列事項訂定作業規範，本國銀行於報經董事會、外國

銀行在臺分行於報經總行或區域中心核准後施行： 

接受客戶之標準與瞭解客戶之審查作業程序； 

得提供客戶之商品種類及範圍； 

商品適合度規章； 

商品上架之審查機制； 

從事推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應遵循之事項。 

六、第一點業務應帳列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並另以附註方式揭露於總行 (或外國

銀行申請認許時所設分行) 所設信託業務專責部門之財務報表。 

七、本令所規範事項，應納入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落實執行。 

八、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 104 年 1 月 5 日金管銀外字第 10300337910 號令自

即日廢止。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商兼營信託業務管理辦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 年 1 月 22 日金管銀票字第 10340005290 號令 

第 1 條 

本辦法依信託業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 3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或證券商依本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 

兼營信託業務之特定項目，除應遵守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交易法、

信託法或其他相關法令外，並應依本法及本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第 3 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於其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得辦理

之業務項下，得申請主管機關許可兼營金錢之信託及有價證券之信託，以信

託方式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本法第 3 條第 2 項所稱一定條件，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以信託方式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接受委託人原始信託財產達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者；該原始信託財產，包括最初委託及增加委託投資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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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於其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證券交易法得辦理之業務項下，得申

請主管機關許可兼營金錢之信託及有價證券之信託，辦理下列特定項目： 

一、以信託方式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二、以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理業務。 

三、以信託方式辦理客戶委託保管及運用其款項業務。 

第 4 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或證券商申請兼營信託業務之特定項

目，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或證券商申請以信託方式經營全

權委託投資業務者，應符合下列各款： 

已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經主管機關核准以委任方式經營全權委託

投資業務，且未經主管機關廢止該業務之許可。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應符合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

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所定辦理該業務應具備

之條件；證券商應符合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置標準所定辦理該業務應

具備之條件。 

二、證券商申請以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理業務者，應符合證券商辦理財富管

理業務應注意事項所定辦理該業務應具備之條件。 

三、證券商申請以信託方式辦理客戶委託保管及運用其款項業務者，應符合

證券商辦理客戶委託保管及運用其款項管理辦法所定辦理該業務應具備

之條件。 

四、最近半年未曾受本法第 44 條糾正、限期改善之處分。 

五、最近 2 年未曾受本法第 44 條第 1 款、第 2 款或第 3 款規定之處分。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或證券商不符前項第 4 款及第 5 款之

條件者，如已改善並提出具體證明，得不受該二款之限制。 

第 5 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或證券商申請兼營信託業務之特定項

目，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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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或證券商申請以信託方式經營全

權委託投資業務者：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檢具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

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規定申請該業務之文件；

證券商檢具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置標準規定申請該業務之文件。 

符合前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條件之資格證明文件。 

二、證券商申請以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理業務者，應檢具符合前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條件之資格證明文件及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規定

申請該業務之文件。 

三、證券商申請以信託方式辦理客戶委託保管及運用其款項業務者，應檢具

符合前條第 1 項第 3 款所定條件之資格證明文件及證券商辦理客戶委託

保管及運用其款項管理辦法規定申請該業務之文件。 

四、聲明符合前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5 款規定之聲明書。 

五、營業計畫書。 

六、信託契約範本。 

七、經營與管理信託業務人員名冊與資格證明文件。 

八、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文件。 

第 6 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或證券商申請兼營信託業務之特定項

目，應自主管機關許可之日起 6 個月內，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或證券交

易法相關規定申請換發營業執照或許可證照，並於主管機關網際網路申報系

統或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完成新增營業項目之登錄，登錄前應經總經理及法

令遵循主管二人確認所登錄業務項目符合法令規定，且備妥中華民國信託業

商業同業公會 (以下簡稱同業公會) 同意入會及已依本法第 34 條規定提存賠

償準備金之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報後始得開辦。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或證券商未於前項期限內辦理登錄，

主管機關得廢止其兼營之許可。但有正當理由，於期限屆滿前，得向主管機

關申請展延 6 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